附件

成都市科技人才培育项目资助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根据国、省关于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相关政策措施，以及《成都市加快建设国家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十条政策》（成委厅〔2025〕27号），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引育一批青年科技人才，激活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才创新动能，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功能作用。本办法所称成都市科技人才培育项目，是指为培育青年科技人才、引导高校院所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而实施的科技计划项目。分为博（硕）士培养项目、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项目、“科技副总”项目、高校院所科技人才创业项目等4个类别。
第三条  支持方式。根据项目类别，采取前资助或后补助的支持方式，项目经费纳入市级财政科技项目专项资金保障。前资助项目经费由项目单位按合同约定规范使用，相关经费管理实行“包干+负面清单”制。后补助项目经费由项目单位统筹安排。

第二章  项目类别

第四条  博（硕）士培养项目
    （一）  功能定位
为在蓉企业培养科技人才，支持在职科技人才聚焦企业主营业务提升学术、技术能力，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  支持对象和原则
1.  申报人报考学校（院所）为成都市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蓉科研院所，报考时须为在蓉科技型企业全职人员。
2.  申报人在申报当年取得理、工、农、医类博（硕）士学历和学位证书。且申报时已在依托申报单位工作满1年。
（三）  支持方式和标准
采用后补助方式，经审核合格的给予已缴纳学费的50%、最高不超过10万元一次性资金补贴。
第五条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项目
（一）  功能定位
支持在蓉企事业单位的青年科技人才聚焦成都市现代产业体系，开展需求导向的产业化研究，面向重点产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养一批“懂学术、懂产业”的高校院所青年科技人才和深耕企业技术研发一线的技术骨干和专家。
（二）  支持对象和原则
1. 申报人为在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企事业单位的全职青年科技人才。其中，申报人所在单位为企业的，该企业应具有市级以上（含）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组建的各类创新平台。
2. 申报人年龄不超过35周岁（女性可放宽至37周岁）。
3. 申报人应具备博士学位或硕士毕业4年（含）以上，未获得过市级（含）以上重大人才计划。
（三） 支持方式和标准
申报人使用在研或拟研的产业化科研项目的方式进行申报。
1. 采用前资助方式，以科研项目的形式进行申报，择优给予一次性10万元经费支持，项目执行期一般不超过2年。
第六条“科技副总”项目
（一）  功能定位
聚焦成都市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需求，支持高校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开展联合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合作。
（二）  支持对象和原则
1. 申报人应为国内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的全职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单位为申报人所服务（合作）的企业。
2. 截止申报时，申报人与企业合作时间不低于1年，且在四川省“科创通”平台完成“科技副总”备案流程。
3. 聘用“科技副总”的单位不得为“科技副总”及派出单位创办、入股的企业。
   （三）  支持方式和标准
采用后补助，以合作的产业化项目成果等合作绩效进行申报，经评审择优给予一次性10万元资金资助。
第七条  高校院所科技人才创业项目
（一）  功能定位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带项目、带团队、带资金在蓉创办科技型企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成都市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二）  支持对象和原则
1. 申报人应为国内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全职专业技术人员。
2. 申报人按规定在蓉创办的企业满1年且不超过5年，且申报人持股不低于20%。
3. 创办企业截至申报上一年度实际到位资本不低于100万元（按申报前一财年核准数据），研发投入不低于30万元。
4. 创办企业拥有研发领域相关的I类知识产权[footnoteRef:0]不少于1项。 [0:  I类知识产权指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三）  支持方式和标准
采用后补助方式，经评审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资金资助。
第3章  项目的申报与立项

第八条  发布指南。根据成都市现代产业发展重点方向，市科技局编制项目申报指南，对外发布申报通知。
第九条  项目申报。申报单位（人）登录“成都市科技项目管理系统”，完成系统注册之后按要求填报项目申报资料。
第十条  项目评审（审核）。市科技局受理申报材料后，对项目材料进行审核或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项目进行专家评审。
[bookmark: OLE_LINK2]第十一条  项目立项。根据项目评审（审核）结果，市科技局履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后，向社会公示拟支持名单。公示结束无异议的，市科技局按程序公布立项支持名单。
第十二条  签订任务书。本办法中的前资助项目需按签订任务书的目标执行，并接受考核验收。

第4章  附则
    第十三条  监督管理。对在申请、周期评估等过程中，被投诉举报或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剽窃他人科技成果、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等违法违规行为，恶意骗取财政资金的，依规追究依托单位（含法定代表人）责任，纳入科研失信行为记录，并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四条  解释机关。本办法由成都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施行日期。本办法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